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周政办字〔2020〕2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
淘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2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

淘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环保政策，切实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管，加快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持续改善我区空气环境质量，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办字〔2019〕101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促进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鲁交运〔2019〕4号），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加强监督执法等措施，促进全区淘汰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我区空气环境质量。

二、工作原则

（一）分类引导，适当补贴。根据车型种类、车辆初次登记时间等分类引导和鼓励国三营运柴油货车及时淘汰，按照“早淘汰、多补贴，晚淘汰、少补贴”的原则，给予不同额度的资金补贴。
（二）管控结合，鼓励淘汰。采取区域禁行、严格监管、引导淘汰等措施，推进国三营运柴油货车及时淘汰；鼓励将提前报废车辆交由具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报废拆解；大力倡导购置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的新能源或纯电动车辆。

三、确认补贴范围及标准

（一）补贴范围。凡在我区注册登记的国三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报废且符合条件的，给予适当补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本补贴政策：

1．自本方案印发实施后转移至我区的；

2．距强制报废日期不足1年（含）或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

3．已享受国家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

4．由于自然原因、交通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的；

5．车主与申请人（单位）名称不一致的；

6．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

7．其他不符合补贴政策要求的。

（二）补贴实施时间和标准。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报废的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按初次登记时间分别给予0.4－4万元不等的资金补贴。

（三）补贴资金来源。补贴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40%，区级财政承担60%。具体工作由交通运输局负责实施，由区财政局先行支付补贴资金，在完成淘汰任务后，由市财政部门按照周村区实际支付资金的40%予以清算。

四、补贴资金申领流程

（一）车辆报废和注销。列入补贴范围内的国三营运柴油货车，车主自愿将报废车辆交给具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报废拆解，领取《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到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证明》。

（二）补贴申请。车主（或委托代理人）根据补贴条件据实提交书面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申请，并将有关资料报送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联合办公窗口（以下简称联合办公窗口）审核。

申领补贴资金需携带以下资料：

1．《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原件、《机动车注销证明》复印件。

2．车主为个人的，需提供车主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车主为单位的，需提供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与车主名称一致的银行账户或单位基本账户复印件。

4．委托办理的，需提供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车辆报废办理书面委托书原件、补贴申请办理书面委托书原件。

（三）资金核发。生态环境、公安交警、商务、交通运输部门按职责审核相关信息，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由联合办公窗口告知理由；符合条件的，自全部审核通过之日起，由区财政、交通部门于1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补贴资金转入车主提供的与其名称一致的银行账户。
五、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

（一）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全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政策落实；负责淘汰国三营运柴油货车《道路运输证》相关手续注销，并建立营运车辆报废档案；按职责做好营运车辆监管工作，对先行引导淘汰的车辆，严格车辆检验检测，不予年审及车辆转入手续；对年度污染物排放检测超标未予治理达标的，一律依法注销《道路运输证》。

（二）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做好淘汰车辆排放标准认定工作、车辆环保资料审核及环保信息数据汇总等工作；加强在车辆集中地抽测中对国三营运柴油货车的抽检力度，配合做好联合执法中对道路行驶车辆的检测；对先行引导淘汰的车辆，不予办理尾气检测；向社会公告环保办公窗口地址、咨询电话等信息。

（三）周村交警大队负责提供经确认的包含车辆型号及车辆登记日期在内的全区国三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清单，划定区域禁行范围及相关宣传引导工作；按照执法职责和权限，采用非现场和现场查纠相结合方式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车辆；负责确定车辆类别、核定报废期限及报废原因，办理报废机动车注销登记手续，并出具《机动车注销证明》；负责核定是否距离强制报废日期不足一年（含）或达到报废标准、是否由于自然原因、交通事故导致直接报废的；对先行引导淘汰的车辆，不予办理变更、检验及转入登记。
（四）区财政局负责财政补贴资金筹集、预算安排、资金清算、资金拨付等工作。
（五）区商务局负责协调具有资质的报废车辆回收拆解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机动车拆解，并督促回收拆解企业及时上报报废机动车回收信息。

（六）各镇、街道负责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工作，督促辖区内运输企业、车主按照要求做好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开展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动员部署，细化推进措施，强化责任落实，规范操作程序，务求工作实效。区交通运输局要建立健全多部门组织协调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积极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实行联合办公。区生态环境、公安交警、商务、交通运输、财政等部门设立联合办公窗口，安排人员入驻，并按部门职责及规定程序开展相关审核工作。财政部门要按照相关部门审核结果及时兑付资金，采取“一站式”服务方式提高补贴资金核发效率。

（三）严肃工作纪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不得拖延兑付时间，坚决杜绝骗取补贴资金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的，一经查实，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四）强化舆论引导。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污染防治及加快淘汰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全社会对机动车污染危害和绿色货运的认识，引导鼓励相关车主及单位及时淘汰国三营运柴油货车，大力提倡购置使用新能源或纯电动汽车，定期公开工作进展情况，维护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在全社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20年11月30日。

附件：1．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2．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统计表

      3．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2019年淘汰补贴标准

      4．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2020年淘汰补贴标准

附件1
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耿  峰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路国盛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成  员：韩俊霞  区财政局副局长

        于连喜  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主任科员

        孙  杰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区交通运输事业
                    服务中心主任

            董建宝  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

        李树军  周村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朱  宁  王村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仇  昱  南郊镇党委副书记

        孙义钦  大街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委员

        姚林森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卢  超  永安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挂职）

        朱  峰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孙烨坤  周村经济开发区招商一局副局长

        陈宗宝  区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区交通运输局，陈宗宝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附件2
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统计表

单位：辆
	
	2008年6月30日前
	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
	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2014年7月1日
之后
	合计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轻型载货汽车
	2
	35
	176
	127
	91
	88
	9
	528

	中型载货汽车
	0
	38
	60
	19
	13
	8
	0
	138

	重型载货汽车
	0
	48
	229
	136
	91
	200
	30
	734

	合计
	2
	121
	465
	282
	195
	296
	39
	1400

	
	
	
	
	
	
	
	
	
	
	
	
	
	
	
	
	
	
	
	
	
	
	
	

	制表：周村区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33—6038821
	
	
	


附件3
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2019年淘汰补贴标准

单位：万元/辆
	
	2008年6月30日前
	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
	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2014年7月1日之后

	
	
	
	
	
	
	
	

	轻型载货汽车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1.20 

	中型载货汽车
	0.80 
	0.96
	1.12
	1.28
	1.44
	1.60 
	1.92

	重型载货汽车
	1.60 
	1.76
	1.92
	2.08
	2.24
	3.20 
	4.00 

	
	
	
	
	
	
	
	
	
	
	
	
	
	
	
	
	
	
	
	
	
	

	制表：周村区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33—6038821


附件4
周村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2020年淘汰补贴标准
单位：万元/辆

	
	2008年6月30日前
	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
	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2014年7月1日之后

	
	
	
	
	
	
	
	

	轻型载货汽车
	0.40 
	0.48 
	0.56 
	0.64 
	0.72 
	0.80 
	0.88 

	中型载货汽车
	0.56 
	0.64 
	0.72 
	0.88 
	0.96 
	1.04 
	1.28 

	重型载货汽车
	1.28 
	1.44 
	1.52 
	1.68 
	1.76 
	2.56 
	3.20 

	
	
	
	
	
	
	
	
	
	
	
	
	
	
	
	
	
	
	
	
	
	

	制表：周村区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33—6038821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2月14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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